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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安函〔2025〕7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全省校园电动
自行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现将《全省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

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5年 6月 1０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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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印发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24〕19号）部署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、教育部

相关要求，深刻汲取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安全事故教训，全面加强

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管，排查整治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，

筑牢校园安全防线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重点任务

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树牢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，聚焦

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和安全隐患，狠抓排查整

治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有力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

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。

（一）系统整治进校和停放问题

1. 做好空间资源统筹布局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落实校园电动

自行车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根据办学规模、空间资源等因素动态

科学核定校园电动自行车最大承载量，对充（换）电区域、停车

区域、可通行区域等进行总体规划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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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严格实行通行准入管理。严管严控校外电动自行车进入

校园，确有通行需求的严格落实预约、报备机制，严禁无牌车、

超标车、改装车进入校园。科学设定通行标志有效期限，及时处

理校内无标、超期车辆。

3. 加强管理违规停放行为。按照国家、省和属地有关技术

标准在校园内划定电动自行车专门停放区域，设置醒目指引标识

引导师生员工规范停放。严查严管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、占用堵

塞安全出口、消防通道等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严查严管充电和行驶问题

4. 统筹规划管理充电设施。按照“安全第一、总量控制、布

局合理”的原则优化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，依法依规拆除或

改造违规充电设施。科学布局校园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域和设施，

确保与办公楼、教学楼、宿舍、食堂、实验室等人员密集场所保

持安全距离，确需贴邻设置的要采取有效防火分隔，并加强对充

电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。

5. 严肃查处违规充电行为。严查严管“进楼入户”“飞线充电”

等违规行为，严禁人员骑乘电动自行车或携带电源进入校舍、电

梯、楼道等室内空间，对违规充电拒不改正、屡教不改的严肃依

规处置。

6. 加大交通安全管理力度。加强校园路面巡逻巡查，严管

超速超载、不按交通标识骑行等违规行为，及时发现、劝导、纠

正危险驾驶行为，对于不听劝阻、不服管教的取消车辆校内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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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，最大程度避免校内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。

（三）着力规范管理和处置问题

7. 健全完善治理制度体系。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校园电动自

行车监管制度，出台管理办法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职能分工，探索

建立违规档案和安全积分管理制度，抓好问题整改，构建长效机

制。

8. 定期进行废旧车辆处置。完善电动自行车管理台账，通

过信息化、智能化手段，定期摸排校园内未登记、长期停放、破

损锈蚀严重的问题车辆，协同属地有关部门进行集中清理，及时

做好台账更新。

9. 依规严查非法改装行为。定期协同有关部门严查严管校

园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，如擅自改装原厂电气配件、拆改限

速、更换大容量蓄电池、更改外观等，一经发现即将车辆清理出

校并取消校内通行权限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全面摸排阶段（2025年 6月 15日前）。各级各类学

校要对照重点任务，细化工作方案，加强动员部署，结合学校实

际开展校园电动自行车底数摸排、风险隐患摸排，建立全流程工

作台账，确保不留死角。

（二）问题整改阶段（2025年 6月 16日至 7月 15日）。对

摸排发现的问题隐患，制定整改举措，明确整改责任单位、责任

人、整改方式、整改时限等，确保按时按要求整改到位，对账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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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。

（三）系统总结阶段（2025年 7月 31日前）。各地各高校

要从工作部署、隐患摸排、整改落实、长效机制建立等方面系统

总结工作成效，形成工作总结材料，于 7月 31日前发送至省教

育厅安全稳定与后勤管理处邮箱 wuqh@ec.js.edu.cn，可附亮点做

法、机制文件等材料，整治工作相关数据通过以下二维码填报。

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5年 12月 31日前）。省教育厅将

会同有关部门对全省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进

行检查指导，对各地各校存在的共性问题共商应对策略。同时，

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做法，加强工作交流，不断深化校园安全工作

成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住，强化组织领导。要压紧压实安全管理

主体责任，将专项整治作为学校治安、交通、消防安全隐患整治

重点工作常抓不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落实好属地责任，细化

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，为学校开展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

障，推动学校相关工作提质增效。对发现的问题，要不遮掩、不

回避，杜绝弄虚作假、敷衍懈怠、形式主义，做到底数清楚、问

题精准、整改及时。

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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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协同联动，增强整治实效。要加强公安、消防、

住建、电力等有关部门的协同联动，共同梳理校园电动自行车安

全管理的难点、堵点、痛点问题，共研共商整改策略，确保整改

到位。要加强源头管控和综合施策，紧盯电动自行车事故易发多

发点位，采取差异化管理举措，切实增强整治实效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管理，推动常治长效。要认真落实《学校电

动自行车、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安全管理若干措施》（苏消〔2024〕

114号），对照校园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要求、电动汽车停放充

电要求、畅通“生命通道”要求、日常安全管理要求等，逐条排查

整改。要及时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规定，加大基础建设投入，

全面保障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要以案为鉴，多措并

举加强宣传教育，提升师生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与能力。要注意工

作方式方法，加强政策解读和态势感知，及时回应师生及社会关

切。要加强舆情管控，健全监测、研判、预警、报告、处置全流

程机制，做到风险早发现、事端早处置、信息早报告，确保专项

整治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


